
法規名稱：公路法

修正日期：民國 102 年 07 月 03 日

當次沿革：中華民國 102年 7月 3日總統華總一義字第 10200127221號令修正公布第 1、2、4

～6、11、12、24、26、28、36～38、47、51、57-1、61、62、62-1、67條條文；

並增訂第 60-1條條文

中華民國 103年 2月 14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30124618號公告第 61條之 1第 4項

所列屬「行政院勞工委員會」之權責事項，自 103年 2月 17日起改由「勞動部」管

轄

第 1 條

為加強公路規劃、修建、養護，健全公路營運制度，發展公路運輸事業，

以增進公共福利與交通安全，特制定本法。

第 2 條

本法用詞，定義如下：

一、公路：指國道、省道、市道、縣道、區道、鄉道、專用公路及其用地

    範圍內之各項公路有關設施。

二、國道：指聯絡二直轄市（省）以上、重要港口、機場及重要政治、經

    濟、文化中心之高速公路或快速公路。

三、省道：指聯絡二縣（市）以上、直轄市（省）間交通及重要政治、經

    濟、文化中心之主要道路。

四、市道：指聯絡直轄市（縣）間交通及直轄市內重要行政區間之道路。

五、縣道：指聯絡縣（市）間交通及縣與重要鄉（鎮、市）間之道路。

六、區道：指聯絡直轄市內各行政區及行政區與各里、原住民部落間之道

    路。

七、鄉道：指聯絡鄉（鎮、市）間交通及鄉（鎮、市）與村、里、原住民

    部落間之道路。

八、專用公路：指各公私機構申請公路主管機關核准興建，專供其本身運

    輸之道路。



九、車輛：指汽車、電車、慢車及其他行駛於道路之動力車輛。

十、汽車：指非依軌道或電力架設，而以原動機行駛之車輛。

十一、電車：指以架線供應電力之無軌電車，或依軌道行駛之地面電車。

十二、慢車：指腳踏自行車、電動輔助自行車、電動自行車，三輪以上人

      力或獸力行駛之車輛。

十三、公路經營業：指以修建、維護及管理公路及其附屬之停車場等，供

      汽車通行、停放收取費用之事業。

十四、汽車或電車運輸業：指以汽車或電車經營客、貨運輸而受報酬之事

      業。

十五、計程車客運服務業：指以計程車經營客運服務而受報酬之事業。

第 4 條

全國公路路線系統，應配合國家整體建設統籌規劃；其制定程序如下：

一、國道、省道，由中央公路主管機關擬訂，報請行政院核定公告。

二、市道、區道，由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擬訂，報請中央公路主管機關核

    定公告。

三、縣道、鄉道，由縣（市）公路主管機關擬訂，報請中央公路主管機關

    核定公告。

市區道路劃歸公路路線系統者，視同公路；其制定程序，由中央、直轄市

或縣（市）公路主管機關分別會商擬訂，並準用前項之規定核定公告。

市道、縣道路線系統於依前二項規定核定公告前，由中央公路主管機關統

一編號。

公路路線系統或既成公路之廢止，依第一項及第二項制定之程序。

第一項公路路線系統之制定，公路主管機關應依第二條定義，並按其功能

及設計標準擬訂；其分類基準，由交通部定之。

第 5 條

省道與國道使用同一路線時，其共同使用部分，應劃歸國道路線系統；市



道、縣道與省道使用同一路線時，其共同使用部分，應劃歸省道路線系統

；區道與市道使用同一路線時，其共同使用部分，應劃歸市道路線系統；

鄉道與縣道使用同一路線時，其共同使用部分，應劃歸縣道路線系統。

市區道路與專用公路以外之公路使用同一路線時，其共同使用部分，應劃

歸公路路線系統。

第 6 條

國道、省道由中央公路主管機關管理。但省道經過直轄市、市行政區域部

分之管理，除自成系統之快速公路外，由中央公路主管機關與直轄市政府

、市政府協商定之。

市道、區道由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管理；縣道、鄉道由縣（市）公路主管

機關管理。但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公路主管機關認有必要，得與中央公路主

管機關商定委託管理期限，將市道或縣道委託中央公路主管機關管理。

前項市道委託管理期限，以改制直轄市後三年為原則。

第二項委託程序、權利義務及管理等事項之辦法，由交通部定之。

第 11 條

國道、省道修建工程，由中央公路主管機關辦理。但省道經過直轄市、市

行政區域部分之修建，除自成系統之快速公路外，由中央公路主管機關與

直轄市政府、市政府協商定之。

市道、區道之修建工程，由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辦理；縣道、鄉道之修建

工程，由縣（市）公路主管機關辦理。但委託中央公路主管機關管理之市

道、縣道，由委託機關與受委託機關協商辦理。

第 12 條

公路修建經費負擔原則如下：

一、國道、省道：由中央負擔。但因地區性交通需求，地方政府所提之增

    設或改善交流道，由中央及有關之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共同負擔；

    其負擔比例，視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負擔能力定之。



二、市道、區道：由直轄市政府負擔。

三、縣道：由縣（市）政府負擔。

四、鄉道：由縣政府負擔。

前項市道、縣道、區道、鄉道修建經費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財力不足

時，得向上級政府申請補助。

第 24 條

公路主管機關興建之公路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向通行之汽車徵收通行

費：

一、貸款支應。

二、以特種基金支應。

三、在同一起訖地點間另闢新線，使通行車輛受益。

四、屬於同一交通系統，與既成收費之公路並行。

前項徵收通行費之作業程序、收費設施設置、收費方式、收費車種、費率

、作業管理、停徵、減徵或免徵規定、欠費追繳、收取追繳作業費用及委

託其他機關（構）辦理等事項之辦法，由交通部定之。

前項通行費費率之計算方式，應由交通部依據興建、營運與維護成本、使

用者受益程度、交通量及收費年限等因素，按車輛種類訂定，並得依路段

、時段或車輛行駛里程訂定差別費率。

前項通行費費率之計算方式，於公路經營業準用之。

經依第一項規定徵收通行費者，免再依工程受益費徵收條例徵收工程受益

費。

第 26 條

國道、省道之養護，由中央公路主管機關辦理。但省道經過直轄市、市行

政區域部分之養護，除自成系統之快速公路外，由中央公路主管機關與直

轄市政府、市政府協商定之。

市道、區道之養護，由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辦理；縣道、鄉道之養護，由



縣（市）公路主管機關辦理。但委託中央公路主管機關管理之市道、縣道

，由受委託之中央公路主管機關辦理。

第 28 條

中央公路主管機關，為發展公路建設及維護管理需要，得就下列收入設立

基金，循環運用，並償付自償性債務之還本付息：

一、徵收之車輛通行費。

二、分配於公路建設用之汽車燃料使用費。

三、政府核列預算撥付之款項。

四、私人或團體之捐贈。

五、收費公路之服務性收入。

六、其他依法撥用於交通建設之費用。

第 36 條

汽車運輸業之經營，除偏遠及國防重要路線由中央及地方政府經營外，應

開放民營。但國民無力經營時，由政府經營之。

第 37 條

經營汽車運輸業，應依下列規定，申請核准籌備：

一、經營公路汽車客運業、遊覽車客運業、小客車租賃業、小貨車租賃業

    、汽車貨運業、汽車路線貨運業、汽車貨櫃貨運業，向中央主管機關

    申請。

二、經營市區汽車客運業：

（一）屬於直轄市者，向該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申請。

（二）屬於縣（市）者，向縣（市）公路主管機關申請。

三、經營計程車客運業，其主事務所在直轄市者，向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

    申請，在直轄市以外之區域者，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。

前項第二款之市區汽車客運業延長路線至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以外者，應由

受理申請之公路主管機關商得相鄰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公路主管機關之同



意；有不同意者，報請中央公路主管機關核定之。

第 38 條

公路主管機關，審核經營汽車運輸業之申請，應按下列之規定：

一、合於當地運輸需要者。

二、確能增進公眾便利者。

三、具有充分經營財力者。

四、具有足夠合於規定車輛、站、場及提供身心障礙者使用之無障礙設施

    、設備者。

前項審核細則，由交通部定之。

第 47 條

汽車運輸業經營不善、妨礙公共利益或交通安全時，公路主管機關得為下

列之處理：

一、限期改善。

二、經限期改善，逾期不改善或改善而無成效者，得停止其部分營業。

三、受停止部分營業處分一年以上，仍未改善者，廢止其汽車運輸業營業

    執照。

前項汽車運輸業派任未領有職業駕駛執照或不合格之駕駛人，主管機關得

視情節輕重，不經限期改善，逕依前項第三款規定辦理。

第一項部分營業之停止或營業執照之廢止，公路主管機關應採取適當措施

，繼續維持客、貨運輸業務，不使中斷。

第 51 條

旅客無票（證）乘車或持用失效票（證），應補收票價；如無正當理由，

並得加收百分之五十票價。

運送物之名稱、性質或數量，如汽車運輸業對託運人之申報有疑義時，得

檢驗之；檢驗結果，認所收運費不足者，按四倍以下之差額補收之。

第 57-1 條



公路主管機關為維護汽車運輸業之交通安全或營運秩序，對違反第四十七

條、第七十七條及第七十七條之三規定事件之稽查，得會同警察及相關機

關執行之。

前項稽查取締作業，得經由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證明其行為違規。科學

儀器證據資料辨明之方法，由公路主管機關公告之。

公路主管機關派員執行路檢聯稽勤務時，基於其身分及職務活動所可能引

起之生命、身體及健康危害，應採取必要之預防及保護措施，其慰問金比

照執行勤務警察。

第 60-1 條

公路主管機關為修建或維護公路及其設施安全，得派員攜帶執行職務有關

之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識，進入公、私有土地內，實施必要之巡

查或檢測，其所有人、占有人、使用人或管理人不得拒絕、規避或妨礙。

但進入國防設施用地，應經該國防設施用地主管機關同意。

前項巡查、檢測，必須使用公、私有土地設置設施或進入設有圍障之土地

時，應於七日前以書面通知其所有人、占有人、使用人或管理人，並會同

當地村、里長或警察到場。但情況緊急，遲延即有發生重大公共危險之虞

者，得先行進入或使用後再補行通知。

前二項公、私有土地因進入或使用而遭受損失者，應給予相當之補償。

第 61 條

汽車及電車之登記、檢驗、發照、駕駛人及技工之登記、考驗發照，由中

央公路主管機關統一辦理，並得委託相關法人、團體辦理。

前項委託法人、團體，除第六十三條另有規定外，其委託事項、委託對象

資格、人員、設備基準、申請核准程序、委託合約應載事項、收費基準、

管理、監督及停止或終止委託等事項之辦法，由交通部定之。

軍用汽車，除國軍編制內之車輛，由國防部另定辦法外，餘均應依前二項

汽車之規定辦理。



第 62 條

中央公路主管機關得設立訓練機構，辦理汽車駕駛人、修護技工、考驗員

及檢驗員與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之班主任、汽車駕駛教練、汽車構造講師

及道路交通管理法規講師之訓練；其所需訓練費用，得向受訓人員或所屬

事業機構收取。

中央公路主管機關得委託前項訓練機構，辦理前項人員之考驗及檢定事項

。

第 62-1 條

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之設立，應先經中央公路主管機關核准籌設；其

依規定期限完成籌設，並經中央公路主管機關核准立案，發給立案證書後

，始得對外招生。

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之設立程序、設備基準、組織、師資、課程、收

費、督導考核等與對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之限制、禁止事項與其違反

之糾正、限期改善、核減招生人數、定期停止派督考及定期停止招生，或

廢止其立案證書之條件等事項之管理辦法，由交通部會同教育部定之。

第 67 條

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及覆議事項，由交通部指定之所屬機關辦理。但其事故

發生所在地於直轄市行政轄區內者，由直轄市政府或其指定之所屬機關辦

理，或亦得委託交通部指定之所屬機關。

前項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及覆議作業辦法，由交通部會同內政部、法務部定

之。


